
觀塘區議會文件第 20/2025 號 (2025 年 9 月29 日區議會會議) 

觀塘區議會屬下各委員會及專責工作小組主席報告

 下 列 報 告 簡 載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及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於 第 十 次 區 議 會

會議後舉行會議的主要議項：

委員會 會議日期 附件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8 .7 .2025  附件一

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  10 .7 .2025 附件二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15 .7 .2025 附件三

交通運輸委員會 17 .7 .2025 附件四

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22 .7 .2025 附件五

社會福利及婦女發展委員會 24 .7 .2025 附件六

青年委員會 29 .7 .2025 附件七

國民教育推廣委員會 31 .7 .2025 附件八

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27 .6 .2025  附件九

2 .   如有需要，各委員會及專責工作小組主席可於會上就有關報告作出補充

及回答議員的詢問。

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2025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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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8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2 5 年 4 月 至 2 0 2 5 年 5 月 在 觀 塘 區 內 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2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3 .  委 員 就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 中 心 ” ) 的 場 地 設 施 租 用 安 排 、 節 目 和 活 動 內 容 ，

以 及 場 地 伙 伴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 代 表 簡 介 中

心 的 最 新 進 展 ， 並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  

4 .  主 席 希 望 康 文 署 儘 快 安 排 區 議 員 實 地 視 察 中 心 ， 並 儘 早 公 布 場 地 設 施 的 租

用 安 排 。

5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社 區 會 堂 ／ 中 心 使 用 概 況

6 .  委 員 讚 揚 民 政 處 積 極 在 社 區 會 堂 ／ 中 心 推 展 各 項 工 程 ， 並 就 安 裝 大 型 電 子

屏 幕 (“ LED 屏 幕 牆 ” ) 、 更 換 投 影 及 音 響 系 統 ， 以 及 翻 新 計 劃 等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有 關 查 詢 。  

7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席 柯 創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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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10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時 表 示 ， 活 動 對 象 的 資 訊 已 載 於 活 動 海 報 及 簡

介 。 署 方 會 持 續 在 觀 塘 區 物 色 合 適 場 地 ， 並 致 力 提 升 戶 外 活 動 的 配 套 設 施 。 此

外 ， 署 方 表 示 「 東 九 開 箱 」 重 點 試 場 節 目 《 夜 未 眠 》 第 一 階 段 反 應 熱 烈 ， 第 二 階

段 活 動 原 定 於 2025 年 7 月 2 日 至 31 日 舉 行 ， 現 延 至 8 月 16 日 。  

2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觀 塘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匯 報

3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4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查 詢 時 指 出 ， 小 型 圖 書 館 及 分 區 圖 書 館 每 節 活 動 分 別

容 納 約 16 至 30 人 。 關 於 書 籍 推 介 方 面 ， 署 方 表 示 每 月 均 會 挑 選 專 題 的 成 人 書

籍 、 兒 童 書 籍 及 新 書 推 介 。 此 外 ， 署 方 亦 闡 明 設 立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的 準 則 ， 以

及 流 動 圖 書 車 巡 迴 各 服 務 站 的 頻 率 安 排 。

5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文 件 。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主 席 黃 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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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 0 2 5 年 7 月 1 5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觀 塘 區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進 度 報 告

     委 員 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 食 環 署 ” ) 《 2025 年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 修 訂 ) 條 例 》

( “《 修 訂 條 例 》 ”」 )提 出 多 項 查 詢 ， 包 括 如 何 處 理 回 收 店 鋪 阻 街 、 公 營 房 屋 冷 氣 機

滴 水 及 大 廈 天 台 滲 水 等 問 題 。

2 .  食 環 署 表 示 ， 如 雜 物 佔 用 公 眾 地 方 ， 該 署 會 要 求 物 主 儘 快 清 理 ， 並 在 情 況

嚴 重 時 向 物 主 提 出 檢 控 。 如 物 主 不 明 ， 食 環 署 會 於 造 成 妨 礙 的 物 品 上 張 貼 「 移 走

障 礙 物 通 知 書 」 。 如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仍 未 被 移 除 ， 食 環 署 有 權 移 走 及 扣 留 該 些 物

品 。 該 署 亦 表 示 ， 回 收 店 鋪 應 在 店 鋪 範 圍 內 運 作 ， 不 應 佔 用 公 眾 地 方 。 如 回 收 店

鋪 長 期 阻 街 ， 食 環 署 將 依 法 處 理 。 在 處 理 冷 氣 機 滴 水 問 題 方 面 ， 在 確 認 冷 氣 機 滴

水 源 頭 後 ， 署 方 會 向 涉 事 單 位 發 出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要 求 業 主 或 單 位 佔 用 人 在

指 明 期 限 內 減 除 妨 擾 事 故 。 如 未 遵 從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政 府 可 提 出 檢 控 ， 亦 可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 由 法 庭 發 出 「 妨 擾 事 故 命 令 」 。 如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未 遵 從 「 妨 擾

事 故 命 令 」 ， 即 屬 違 法 。 該 署 指 出 不 遵 從 「 妨 擾 事 故 命 令 」 的 罰 則 較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為 嚴 重 。 此 外 ， 食 環 署 表 示 ， 如 滲 水 天 台 並 非 個 別 業 主 私 有 ， 署 方 會 要 求

該 物 業 的 法 團 或 管 理 公 司 處 理 相 關 問 題 。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4 . 委 員 請 食 環 署 留 意 牛 頭 角 道 嘉 和 園 一 帶 的 店 鋪 阻 街 及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並 在

該 處 加 強 巡 查 。

5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主 席 譚 肇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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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17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委 員 及 分 區 委 員 會 就 觀 塘 區 內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及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之 意 見

委 員 關 注 九 巴 第 42 號 線 的 走 線 和 第 14H、 19 及 600 號 線 的 班 次 調 配 ， 以 及

九 龍 專 線 小 巴 第 23 號 線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有 效 期 情 況 ， 同 時 就 安 達 臣 新 發 展 區 的 旅 遊

巴 泊 車 位 及 交 通 規 劃 、 安 田 街 小 巴 站 設 施 、 藍 田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環 境 、 碧 雲 道 近

康 栢 苑 路 面 不 平 問 題 、 協 和 街 巴 士 站 的 位 置 、 區 內 巴 士 排 隊 線 標 記 褪 色 、 安 泰 邨

恆 泰 樓 巴 士 站 所 設 置 的 流 動 洗 手 間 ， 以 及 早 前 在 寶 達 邨 及 連 德 道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等 多 項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

2 .  運 輸 署 及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 表 示 將 密 切 留 意 巴 士 及 專 線 小 巴 的 運 作 情 況 及 乘

客 需 求 ， 並 適 時 檢 討 和 優 化 走 線 和 班 次 安 排 。 署 方 亦 指 出 ， 會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調 整

巴 士 站 、 小 巴 站 及 旅 遊 巴 泊 車 位 的 位 置 ， 並 持 續 關 注 道 路 及 巴 士 站 設 施 的 使 用 狀

況 ， 適 時 作 出 相 應 改 善 。 另 一 方 面 ，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就 連 德 道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的 建

議 ， 並 會 與 正 在 連 德 道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工 程 團 隊 研 究 優 化 有 關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

3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道 路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4 .  委 員 關 注 碧 雲 道 近 康 栢 苑 及 樂 華 南 邨 的 行 人 隧 道 、 新 清 水 灣 道 擴 建 、 功 樂

道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等 工 程 的 進 度 與 現 況 ； 同 時 提 出 順 緻 苑 行 人 天 橋 的 衞 生

問 題 、 曉 光 街 臨 時 過 路 處 的 永 久 化 安 排 ， 以 及 寶 達 邨 連 接 秀 茂 坪 道 升 降 機 的 安 全

情 況 。 此 外 ， 委 員 亦 跟 進 茶 果 嶺 道 ／ 高 超 道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 及 曉 光 街 近 秀 茂 坪 道

的 路 面 擴 闊 工 程 。

5 .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 將 密 切 監 察 工 程 進 度 ， 提 升 康 栢 苑 行 人 隧 道 ( 結 構 編 號

KT01) 工 程 資 訊 的 透 明 度 ， 並 確 保 相 關 污 染 得 到 妥 善 控 制 ； 協 調 新 清 水 灣 道 擴 建

工 程 (K49)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 加 快 完 成 及 開 通 樂 華 南 邨 行 人 隧 道 (KS43)； 以 及 正 在



預 備 「 功 樂 道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 工 程 項 目 刊 憲 所 需 要 的 預 先 工 作 及 相 關 的

法 定 文 件 ， 亦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努 力 推 展 相 關 工 程 項 目 。 該 署 亦 會 加 密 巡 查 順 緻 苑 行

人 天 橋 的 衞 生 情 況 ， 並 研 究 曉 光 街 過 路 處 永 久 化 的 可 行 性 。 另 一 方 面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與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土 拓 署 」)跟 進 茶 果 嶺 道 ／ 高 超 道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的 進

度 ， 並 研 究 擴 闊 曉 光 街 近 秀 茂 坪 道 路 面 的 建 議 ， 以 應 對 未 來 的 交 通 需 求 。

6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運 輸 署 / 路 政 署 過 去 兩 個 月 內 完 成 、 正 在 施 工 或 規 劃 中 的 主 要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7 .  委 員 關 注 於 彩 興 路 增 設 禁 止 學 車 路 牌 ， 以 及 麗 港 城 商 場 停 車 灣 的 優 化 工 程

進 度 。 路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各 項 工 程 的 預 計 完 工 日 期 。

8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其 他 事 項

9 .  委 員 就 鴻 圖 道 一 號 近 勵 業 街 的 過 路 處 建 議 改 善 方 案 ， 同 時 亦 就 區 內 交 通 意

外 的 預 防 措 施 及 教 育 宣 傳 提 出 意 見 。 此 外 ， 委 員 查 詢 有 關 電 動 單 車 及 電 動 滑 板 車

的 管 理 安 排 、 德 田 街 封 路 安 排 、 專 線 小 巴 第 60 號 及 第 76B 號 線 的 班 次 ， 以 及 啟 田

道 小 巴 站 增 設 座 椅 和 路 面 重 鋪 的 時 間 表 。 運 輸 署 、 路 政 署 及 警 務 處 代 表 逐 一 回 應

相 關 查 詢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主 席 簡 銘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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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22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房 屋 署 公 共 房 屋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房 屋 署 介 紹 文 件 ， 並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及 意 見 。

2 .   委 員 建 議 房 屋 署 在 安 排 工 程 項 目 時 ， 應 盡 量 避 開 在 公 開 考 試 期 間 進 行 產 生 噪

音 的 工 程 。 房 屋 署 回 應 表 示 ， 已 獲 教 育 局 提 供 公 開 考 試 時 間 表 ， 並 已 要 求 承 建 商

採 取 隔 音 措 施 以 減 低 對 考 生 的 影 響 。

3 .  委 員 關 注 宏 照 道 一 期 與 二 期 之 間 的 學 校 用 地 是 否 會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 房 屋 署 表

示 ， 現 階 段 尚 未 接 獲 有 關 地 段 開 展 工 程 的 資 訊 。

4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觀 塘 區 公 共 屋 邨 管 理 問 題

5 .   委 員 反 映 區 內 公 共 房 屋 面 對 多 項 管 理 問 題 ， 包 括 高 空 擲 物 、 順 利 邨 利 富 樓 的

停 水 事 件 ， 以 及 安 達 邨 舖 位 招 租 事 宜 。 房 屋 署 就 上 述 問 題 回 應 委 員 ， 並 報 告 已 採

取 的 應 對 措 施 。 主 席 促 請 房 屋 署 認 真 跟 進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問 題 。

6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主 席 呂 東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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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社 會 福 利 及 婦 女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24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關 匯 計 劃

委 員 表 示 支 持 關 匯 計 劃 ， 並 關 注 電 子 轉 介 及 定 位 追 蹤 器 的 具 體 安 排 。 委 員

亦 查 詢 該 計 劃 所 涵 蓋 的 個 案 是 否 必 須 涉 及 刑 事 成 分 。

2 .    警 方 指 出 ， 關 匯 計 劃 是 一 站 式 的 關 愛 支 援 平 台 ， 旨 在 協 助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更

系 統 化 及 迅 速 地 將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或 青 少 年 個 案 轉 介 至 相 關 部 門 或 機 構 。 計 劃 亦 設

有 即 時 翻 譯 服 務 ， 有 助 消 除 警 員 與 聽 障 人 士 或 方 言 使 用 者 之 間 的 溝 通 障 礙 ， 因 此

所 涉 及 的 案 件 並 不 一 定 包 含 刑 事 成 分 。 此 外 ， 警 方 會 免 費 派 發 藍 牙 定 位 追 蹤 器 予

患 有 腦 退 化 症 的 長 者 、 特 殊 學 童 及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士 ， 以 預 防 走 失 情 況 。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在 巡 邏 或 處 理 案 件 期 間 ， 如 發 現 有 福 利 需 要 的 長 者 及 高 危 青 少 年 ， 可

即 時 透 過 警 隊 的 手 提 電 話 填 寫 「 電 子 轉 介 同 意 書 」 ， 並 將 個 案 立 即 轉 介 到 社 會 福

利 署 ( “社 署 ” )轄 下 單 位 ， 大 幅 提 升 轉 介 效 率 。  

3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院 舍 晚 期 照 顧 服 務 介 紹  -  雅 麗 氏 何 妙 齡 那 打 素 護 養 院 之 「 圓 善 安 老 照 顧 計 劃 」

4 .  雅 麗 氏 何 妙 齡 那 打 素 護 養 院 ( “護 養 院 ” )代 表 介 紹 該 院 的 服 務 及 「 圓 善 安 老 照

顧 計 劃 」 。 委 員 關 注 護 養 院 宿 位 輪 候 情 況 ， 並 查 詢 醫 生 所 簽 發 的 「 死 因 醫 學 證 明

書 」 是 否 有 效 。

5 .  院 方 代 表 回 應 ， 所 有 院 友 均 經 由 社 署 的「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及「 中 央

輪 候 冊 」 進 行 申 請 、 輪 候 和 服 務 編 配 ， 而 院 內 醫 生 可 簽 發 有 效 的 「 死 因 醫 學 證 明

書 」 。

6 .  社 署 代 表 補 充 ， 入 住 該 院 的 院 友 須 透 過「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被 評 為 適

合 入 住 護 養 院 。 截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資 料 顯 示 ， 資 助 護 養 院 宿 位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約 為 八 個 月 。

7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社 會 福 利 署 觀 塘 區 主 要 社 會 服 務 數 據

8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2 0 2 5 / 2 6 年 度 觀 塘 區 國 際 復 康 日 活 動

9 .  委 員 通 過 推 薦 及 支 持 香 港 傷 殘 青 年 協 會 籌 辦 2 0 2 5 / 2 6 年 度 國 際 復 康 日 活 動 ，

並 由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藍 田 聯 絡 小 組 跟 進 統 籌 工 作 。

社 會 福 利 及 婦 女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席 符 碧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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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青 年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29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到 訪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青 年 委 員 會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 “學 會 ” )代 表 介 紹 學 會 的 服 務 範 疇 及 專 業 職 能 。

2 .  主 席 就 青 少 年 投 身 測 量 師 行 業 所 需 條 件 提 出 查 詢 。 學 會 代 表 簡 介 取 得 測 量

師 資 格 的 流 程 ， 並 分 享 有 志 從 事 該 行 業 者 應 具 備 的 工 作 態 度 及 專 業 精 神 。

3 .  副 主 席 表 示 期 望 學 會 能 與 區 議 會 加 強 合 作 ， 促 進 青 年 職 業 發 展 。

4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轉 介 學 童 入 讀 觀 塘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5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觀 塘 區 青 少 年 罪 案 報 告

6 .  委 員 就 警 務 處 防 罪 計 劃 及 信 息 、 罪 案 統 計 數 字 及 非 法 使 用 依 托 咪 酯 等 問 題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 警 務 處 代 表 簡 介 區 內 暑 期 防 罪 活 動 安 排 、 提 供 秀 茂 坪 警 區 於 5

月 至 6 月 期 間 的 案 件 資 料 ， 並 分 享 該 處 宣 傳 依 托 咪 酯 禍 害 的 工 作 。  

7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青 年 委 員 會 主 席 鄭 強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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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委 員 會

主 席 就 2025 年 7 月 31 日  
第 十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介 紹 廣 西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校 園 活 動

廣 西 僑 界 同 鄉 聯 誼 總 會 代 表 介 紹 該 組 織 的 背 景 、 過 往 舉 辦 的 活 動 以 及 與 學 校

和 社 區 合 作 推 廣 廣 西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經 驗 。 委 員 讚 賞 該 會 在 推 動 廣 西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方 面 的 工 作 ， 並 期 望 該 會 未 來 能 進 一 步 加 強 與 地 區 的 合 作 。

2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觀 塘 及 秀 茂 坪 警 區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報 告

3 .  警 務 處 代 表 匯 報 觀 塘 及 秀 茂 坪 警 區 早 前 舉 辦 的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 包 括 校 園

活 動 及 少 年 警 訊 交 流 團 等 。

4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 回 顧 《 香 港 國 安 法 》 公 布 實 施 5 周 年  -  觀 塘 區 青 少 年 國 家

安 全 學 習 日 」

5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匯 報 相 關 活 動 已 於 2025 年 7 月 9 日 順 利 舉 行 。 活 動 內 容

豐 富 ， 包 括 安 排 區 內 中 學 生 參 與 網 絡 安 全 講 座 和 參 觀 香 港 抗 戰 及 海 防 博 物 館 ， 以

推 廣 《 香 港 國 安 法 》 的 重 要 性 。

6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委 員 會 主 席 林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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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就 2025 年 6 月 27 日  
第 五 次 會 議 主 要 議 項 所 作 的 報 告

觀 塘 海 濱 活 動 空 間 介 紹

  躍 龍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介 紹 觀 塘 海 濱 活 動 空 間 ( “ 觀 濱 活 動 空 間 ” ) ， 並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及 意 見 。

2 .  委 員 關 注 觀 濱 活 動 空 間 的 籌 備 進 度 、 交 通 配 套 、 宣 傳 計 劃 方 向 及 推 廣 活 動 的

定 位 等 。

3 .  委 員 認 為 觀 濱 活 動 空 間 具 備 極 大 的 發 展 潛 力 ， 希 望 未 來 能 持 續 帶 動 觀 塘 區 的

經 濟 增 長 。

4 .   委 員 備 悉 議 項 。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陳 耀 雄


